
附件一  賠償請求書 

國 家 賠 償 請 求 書  

請求權人○○○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地：    

職業：   住(居)所：                

代 理 人○○○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地：    

職業：   住(居)所：                

 

請求之事項： 

請求賠償請求權人新台幣○○○元。（如為請求回復原狀，

載明回復原狀之內容或程度。）  

事實及理由： 

一、………………………………………………………………………

…………。 

二、………………………………………………………………………

…………。 

三、………………………………………………………………………

…………。 

（數機關應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時，請求權人如僅對賠償義

務機關中之一部分機關請求全部或一部賠償，應載明已向其

他賠償義務機關請求賠償之金額或回復原狀之內容。）  

證據： 

此 致 

（賠償義務機關全銜） 



請求權人： ○ ○ ○ 印 

代 理 人： ○ ○ ○ 印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填寫說明： 

一、「請求權人」如為法人或其他團體，應記載其名稱及主事務

所或營業所，例如：「請求權人○○有限公司 設：○○市

○○區○○路○○號○○樓」 

二、「請求權人」如為法人或其他團體、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

為能力人時，並應記載其代表人或法定代理人之性別、出

生年月日、出生地、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職業及（居）

所，其方式如左： 

「 代 表 人 （ 或 法 定 代 理 人 ） ○ ○

○………………………………」即「請求權人」為法人或其

他團體者，記載該法人或團體之代表人或管理人、經理人及

其他依法令得為協議行為之代理人；「請求權人」如為無行

為能力人（如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或受監護宣告之人）或限

制行為能力人（如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者，記載該受監

護宣告人之監護人或該未成年人之父、母、委託監護人、遺

囑指定監護人或法定監護人等。 

三、「請求權人」如為華僑時，「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欄改為記

載「護照」或「入出境證」或「居留證」字號，「住（居）

所」欄則詳細記載「國內住址」及「僑居地住址」二項。「請

求權人」如為外國人時，除增加記載其「原國籍」一項外，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欄並改為記載「外國護照」或「入

境證」或「外僑居留證」字號，「住（居）所」欄則詳細記

載「國內」及「國外」之住、居所二項。 

四、「請求權人」（或代表人）得委任他人為代理人，與賠償義務

機關進行協議。「請求權人」（代表人或法定代理人）委任一

人為其代理人時，記載為「代理人○○○」；數人同時委任

一人為其代理人時，記載為「共同代理人○○○」。又同一

損害賠償事件有多數請求權人者，得委任其中一人或數人為

代理人，與賠償義務機關進行協議。如委任其中一人或數人

為其代理人時，記載為「請求權人兼右○人之代理人○○



○」。此外，於同一損害賠償事件有多數請求權人之情形，

如其中一人同時為另一人或數人之法定代理人時，記載為

「請求權人兼右○人之法定代理人○○○」。 

五、請求賠償金錢損害時，記載如「請求賠償請求權人新台幣○

仟○佰○萬○仟○佰○○元整」；請求回復原狀時，記載如

請求將座落○○縣○○鎮○○段第○○地號地上建物即門

牌○○縣○○鎮○○街○○號本國式平房一棟毀損倒塌之

房屋牆壁重建」、「請求將毀壞之廠牌○○牌照號碼○○－○

○○○汽車○輛修復」等回復原狀之內容或程度。 

六、「請求權人」、「代理人」蓋印欄與「請求權人」、「代理人」

欄之記載格式宜一致。 

七、請求權人之電話號碼，宜一併記載，以方便接洽與連絡。 
 

 

 

 

 

 

 

 

 

 

 

 

 

 

 

 

 

 

 

 

 

 

 

 

 

 



附件二  委任書 

國 家 賠 償 協 議 事 件 委 任 書  

姓 名 或 名 稱 
性

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職 業 

住 居 所 事 務 

所 或 營 業 所 出 生 年 月 日 

委

任

人 

  

 

  

 

受

任

人 

  

 

  

 

為委任人請求貴      損害賠償事件，茲委任受任人為代理

人，就本事件有為一切協議行為之權，並有（或但無）拋棄損害賠

償請求權、撤回損害賠償之請求、領取損害賠償金、受領原狀之回

復或選任代理人之特別代理權。此致  

（賠償義務機關全銜） 

委任人： ○ ○ ○ 印 

受任人： ○ ○ ○ 印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填寫說明： 
一、「委任人」即為請求權人，其記載方式與（一）賠償請求書「請求權

人」欄之記載同；「受任人」即為代理人，其記載方式與（一）賠償

請求書「代理人」欄之記載同（請參閱（一）賠償請求書填寫說明一

至四）。 

二、「委任人」及「受任人」之電話號碼，宜一併記載，以方便接洽與連

絡。 

三、委任代理人就其受委任之事件，有為一切協議行為之權，但拋棄損害

賠償請求權、撤回損害賠償之請求、領取損害賠償金、受領原狀之回

復或選任代理人，非受特別委任，不得為之。對於代理權加以限制者，

應於委任書內記明。如受任人就上開事項受委任人之特別委任者，即

逕記載「並有拋棄損害賠償請求權……之特別代理權」，或將「並有」



下之括弧及其文字「（或但無）」劃去，並於劃去處加蓋委任人之印章；

未受特別委任者，則逕記載「但無拋棄損害賠償請求權……之特別代

理權」，或將「並有」及其下之括弧及其中之「或」字劃去，俾資明

確，並免生爭議。 

四、本項委任書應於最初為協議行為時提出之。 

 

 

 

 

 

 

 

 

 

 

 

 

 

 

 

 

 

 

 

 

 

 

 

 

 

 

 

 

 

 

 

 

 

 

 



 

 

 

機  關 
 

印  信 

附件三  拒絕賠償理由書 

（被請求賠償機關全銜）拒絕賠償理由書 

○○○年賠議字第○○○號 

請求權人○○○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地：    

職業：   住(居)所：                

 

代 理 人○○○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地：    

職業：   住(居)所：                

 

被請求賠償機關（名稱及所在地） 

代 表 人 （姓名及住所或居所） 

一、本件請求意旨（ 年 月 日收文）略稱………………………………。 

二、按…………………………………………………………依國家賠償法施行

細則第十九條之規定，應予拒絕賠償。 

 

 

 

 

 

 （被請求賠償機關首長職稱） ○ ○ ○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記： 

不服本拒絕賠償之決定者，得依法向○○地方法院提起損害賠

償之訴，並請留意國家賠償法第八條有關賠償請求權時效期間之規

定。 

 

參考條文： 

國家賠償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

損害時起，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損害發生時起，逾五年者亦

同。」 

國家賠償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或

自提出請求之日起逾三十日不開始協議，或自開始協議之日起逾六

十日協議不成立時，請求權人得提起損害賠償之訴。但已依行政訴

訟法規定，附帶請求損害賠償者，就同一原因事實，不得更行起訴。」 

國家賠償法第十二條規定：「損害賠償之訴，除依本法規定外，

適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  

 

填寫說明： 

一、關於請求權人及其委任代理人時之記載方式，請參閱（一）賠償請

求書之填寫說明一至四。 

二、「被請求賠償機關」及「代表人」欄之名稱（姓名）、住居所（所在

地）與（八）協議書「賠償義務機關」及「代表人」欄之記載應一

致。 

 
 

 

 

 

 

 



 

 

 

機  關 
 

印  信 

附件四  協議書 

（賠償義務機關全銜）國家賠償事件協議書 

請求權人○○○（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出生地、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職

業及住居所。或法人、其他團體之名稱及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 

代 理 人○○○（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出生地、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職

業及住所或居所） 

賠償義務機關 （名稱及所在地） 

代 表 人 （姓名及住所或居所） 

代 理 人 （姓名及住所或居所） 

請求權人○○○年度賠議字第○○○○○號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於中華民國

○○○年○○月○○○日○午○○時在○○○○○協議成立，內容如

下： 

賠償義務機關應給付請求權人新台幣○○○○○元（或回復請求權人所有

損害發生前之原狀）。請求權人對於與本事件同一原因事實所發生之

其他損害，願拋棄損害賠償請求權。 

 

協議人： 

（請求權人或代理人）              （簽名或蓋章） 

（賠償義務機關代表人）             （簽名或蓋章） 

（或其指定代理人）                （簽名或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填寫說明： 

一、關於請求權人及其委任代理人時之記載方式，請參閱（一）賠償請求

書之填寫說明一至四。 

二、「賠償義務機關」及「代表人」名稱（姓名）、住居所（所在地）欄之

記載應與（六）拒絕賠償理由書「被請求賠償機關」及「代表人」

欄之記載一致。 

三、依國家賠償法第十條第二項規定，協議成立時，協議書得為執行名義，

故損害賠償之方法如係回復原狀時，其內容宜記載明確，請參閱（一）

賠償請求書之填寫說明五。 

四、「協議人（請求權人或代理人）（賠償義務機關代表人）簽名或蓋章」

欄應與前「請求權人」及「代表人」等部分一致。 
 

 

 

 

 

 

 

 

 

 

 

 

 

 

 

 

 

 

 

 

 

 

 

 



附件五  送達證書―１ 

 

此證書由送達人帶回繳銷 

 

國 家 賠 償 文 書 送 達 證 書 

  年 度 賠 議 字 第     
號 

受送達人署名
蓋印若不能或
拒絕署名蓋印
時則記其事由 

 

一案 

  
非交付受送達人 
之送達則記其事

實 
 

  
收受送達之 
年 月 日 時 

 

中華民國○○年○○月○○日○○時  送達人○
○ ○ ○ ○ 

 

印製及使用說明： 

一、本證由各機關自行製用。 

二、本證之案號、送達文件、受送達人及送達處所欄，由賠償義務機

關填寫。收受送達之年月日時及受送達人署名蓋印欄，由受送

達人填寫，並簽名蓋章。其餘由執行送達之人員填寫，並在送

達人欄簽名或蓋章。 

 
 

 

 
 
 



（七）送達證書―2（正面） 

 

  

 

交 寄 郵 戳 
寄 件 機 關  

由原寄局收 

寄當時蓋戳 

 

 

退證郵戳 

 

由原寄局於退 

證當時蓋戳 

 

   

 

 

 

 



（背面） 

國 家 賠 償 文 書 郵 務 送 達 證 書 

郵局掛號號碼 

    年 度 賠 議 字 第           號 一 案 

送 達 文 件 應 受 送 達 人 送 達 處 所 送 達 時 間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送 達 方 法 

由 送 達 人 在 □ 上 劃 ˇ 號 選 記 

□已將文書

交與應受

送達人： 

 

□未獲會晤

本人，已

將文書交

與有辨別

事理能力

之同居人

或 受 僱

人： 

□應受送達之

本人、同居

人、或受僱

人收領，但

拒絕或不

能簽名、蓋

章或按指

印者，由送

達人記明

其事由於

下欄： 

□應受送達之

本人、同居

人或受僱

人無法律

上之理由

拒絕收領

經送達人

將文書留置

於送達處

所，以為送

達： 

□未獲會晤本人亦無

受領文書之同居人

或受僱人，已將該

送達文書： 

□應受送達之本人、或

同居人、或受僱

人，無法律上之理

由，拒絕收領，並

有難達留置情事，

已將該送達文書： 

郵局送達人 
（簽名蓋章） 

□本人 

（簽名蓋

章或按指

印） 

□同居人 

（簽名蓋

章或按指

印） 

□受僱人 

（簽名蓋

章或按指

印） 

送 達 人 填

記： 

 

□本人 

□同居人 

（姓名） 

□受僱人 

（姓名） 

□拒絕收領 

□寄存於      警察派

出所 

□寄存於       區鎮鄉

公所 

□寄存於       區鎮鄉

公所 

      村     里   

鄰 長 辦 公 室 

並作送達通知書，

黏貼於應受送達人

門首，以為送達。 

 

 

印製及使用說明： 

一、本證使用白色高磅紙以紅色套印。 

二、本證由各賠償義務機關自行製用。 

三、本證除用以證明國家賠償文書業已送達外，並用以代雙掛號收件回執。 



四、本證正面之「寄件機關」及其地址，背面之「案號」、「送達文件」、「應

受送達人」及「送達處所」欄，由使用機關填寫；「送達方法」欄由執行送

達之郵務人員填寫並由收件人簽名或蓋章。「送達時間」及「郵局送達人」

欄，由執行送達之郵務人員填寫及簽名或蓋章。 

 

 

 

 

 

 

 

 

 

 

 

 

 

 

 

 

 

 

 

 

 

 

 

 

 

 

 

 

 

 

 

 

 

 

 

 



附件六 協議不成立證明書 

協議不成立證明書 

（賠償義務機關全銜）國家賠償事件協議不成立證明書     字

第   號 

於   年   月   日向本   請求損害賠償事件

（  年度賠議字第   號），經協議未能成立。特此證明。 

 

                   （賠償義務機關首長職稱） ○ ○ 

○ 

 

機  關 

印  信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記： 

本件協議未能成立，依國家賠償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請求權人

得依法向○○地方法院提起損害賠償之訴，並請留意國家賠償法第

八條有關賠償請求權時效期間之規定。 

 

參考條文： 

國家賠償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

時起，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損害發生時起，逾五年者亦同。」 

國家賠償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或自提

出請求之日起逾三十日不開始協議，或自開始協議之日起逾六十日

協議不成立時，請求權人得提起損害賠償之訴。但已依行政訴訟法

規定，附帶請求損害賠償者，就同一原因事實，不得更行起訴。」 

國家賠償法第十二條規定：「損害賠償之訴，除依本法規定外，適用

民事訴訟法之規定。」 

 

 

 



 

 

 

機  關 
 

印  信 

附件七 國家賠償請撥書 

國 家 賠 償 金 請 撥 書 
 

一、賠償義務機關名稱： 

發文：    字          號 

住  址：               

電話號碼：               

二、請求權人姓名： 

 

三、賠償事由： 

 

四、賠償依據： 

 

五、賠償金額：新台幣（數額大寫）                     整。 

 

六、賠償義務機關專戶存款銀行名稱及帳號：         

 

七、附件：（判決書或協議書） 

 

 

 

 

 

 

（賠償義務機關長官簽名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八 收據 

收    據 

 

茲領到花蓮縣政府發給國家賠償金  

計新臺幣           元整。  

 

此 據 

 

具領人姓名或名稱：            （簽名或蓋章） 

代理人(或代表人)姓名：           （簽名或蓋章） 

地址： 

國民身分證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經   手   人 單  位  主  管 
主辦會計人員 
或授權代簽人 

機  關  長  官 
或授權代簽人 

    



附件九 作業流程表 

花蓮縣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國家賠償案件作業流程圖 
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 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國家賠償事件處

理小組(下稱國賠小組) 

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 

    

 

  
1.受理民眾國家

賠償請求書 

2.秘書單位程序審查

(第 2點第 1項)： 

(1)管轄權 

(2)請求書格式 

(3)時效消滅 

3.程序審查通過，由業

務主管單位實體審查： 

業務單位應調查事實，

擬具初審意見書，並檢

卷交還秘書單位覆核

後，提請各機關學校國

家賠償處理小組審議。 

2.2.1不得補正或逾期未補正者： 

核發拒絕賠償理由書 

4.2 機關無賠償

責任者：本府或

各機關學校書面

敘明理由拒絕賠

償。 

4.各國賠

小組審議

結果 

4.1 機關應負賠

償責任者：依各

國賠小組審議金

額或原則進行協

議。 

得補正且補正完成 

被求償人不

同意支付：提

起訴訟求償 

5.各機關(業

務單位)通知

請求權人進

行協議。 

5.1.2國賠小

組審議應求償

案件 

被求償人同

意支付：繳入

縣庫（結案） 

5.1協議成立： 

賠償義務機關應

送達協議書予請

求權人，並備妥

協議書、國家賠

償金請撥書及領

款收據函報本府

撥付賠償準備

金。 

協議是否 

成立？ 

5.2協議不成立 

核發協議不成立

證明書。 

5.1.1國賠小

組審議不求償

案件(結案) 

2.2程序審查

不通過 



2.1 各機關於 30日內拒絕賠償。 

2.2 各機關對於不合程式但可補正之案件，應即限期

通知請求權人補正。 

2.2.1 因非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者，若賠償義務機關為本

府或所屬各機關，應通知有關機關，並宜於拒絕賠償

理由書中敘明。因時效消滅拒絕賠償者，應載於實體

理由拒絕 

3 業務單位應於收受國家賠償請求書二十日內擬具

初審意見，檢卷交還國賠小組秘書單位覆核後，

提送該機關國賠小組審議。 
 

◎各機關學校得於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自行核

定之賠償金額，逾五十萬元應報請本府核定。 

 

5 賠償金額於協議過程中逾原核定金額，認有達成協議之可能及必要，得

經原審國賠小組同意及權責機關(本標準作業程序第五點)核定後，提高

金額繼續協議。 

5.2 開始協議之日起逾六十日協議不成立者，應依請求權人之申請，發給協

議不成立證明書，並得依職權發給之。 
 

 
 

 


